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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政办发〔2024〕11 号
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陵川县野生连翘抚育示范基地

建设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陵川县野生连翘抚育示范基地建设实施方案》已经县人

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4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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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川县野生连翘抚育示范基地建设
实施方案

连翘是我县“陵五味”道地中药材主打品种之一，在我县

分布面积达 118.6 万余亩，其中，野生连翘分布面积占 70.3%

以上。“陵川连翘”2019 年成功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。

连翘在我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、山区群众增收致富、加快乡村

振兴步伐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我县野生连翘分布面积

虽广，但长期处于自然生长状态，缺乏有效的集约化、规范化

管理，产量较低。为紧紧抓住市委、市政府实施百万亩连翘基

地建设的有利契机，充分挖掘资源潜力，实现提质增效目标，

加快乡村振兴步伐，实施野生连翘抚育工作势在必行。为使抚

育工作顺利开展，特制定我县野生连翘抚育示范基地建设项目

实施方案：

一、建设年限：2024 年

二、建设面积：3500 亩

三、建设范围

全县范围内野生连翘分布面积相对集中的乡镇，重点为太

行一号旅游公路沿线的夺火乡、古郊乡等乡镇。

四、建设条件

实施野生连翘抚育示范基地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项目乡镇有积极性并有统一组织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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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规划项目区域交通相对便利，抚育地块距离乡间小道不

超过 1 公里；

3.项目区集中连片面积 300 亩以上，林分以灌木林、疏林

地为主，且连翘占比 1/4 以上或亩均分布连翘 30 丛以上；

4.项目区坡向以阳坡、半阳坡背风中山为主，忌风口低洼

河谷地段，坡度不超过 25 度；

5.林地权属和实施主体明确。林地权属为明确到户、到合

作社或权属村集体的集体林，且有分山到户的农户、合作社或

村集体等积极性高的项目实施主体。

五、财政补助标准

财政补助标准为 700 元/亩（施工建设及管护费）。

六、财政资金用途

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抚育目标地的疏枝修剪、扩盘整坑、

补植补种、管护通道、标识标牌、管护维护等方面。

七、主要技术措施

1.限灌露翘

通过修剪疏伐等人工干预措施限制抚育区连翘之外的其它

灌木比例，或降低其他灌木树体的郁闭度比例，有效提升连翘

在林分中的比重，为连翘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。

2.补植补种

对连翘密度不达要求且有补植空间的抚育地块，选择 2-3

年生健壮连翘苗进行补植。补植后抚育区连翘密度以每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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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-220 株（丛）为宜。

3.扩盘除草

在限灌露翘、补植补种工作完毕后，对坡度相对平缓的抚

育区域要进行扩盘整坑除草，即要围绕连翘树整理出直径不低

于 0.8 米的树盘，有条件的要整出反斜面鱼磷坑，以便蓄积养

分、保持水分。根据项目区实际，还可采取修剪整形、中耕施

肥、建设管护通道等辅助措施。具体施工要求以中药材主管部

门出台的《陵川县连翘野生抚育技术规程》为准。

八、项目申报

以乡镇为单位组织所辖行政村进行申报，村申报、乡镇汇

总并形成打包项目报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审核确定。

九、资金管理

项目涉及乡镇要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，要专账核算，专款

专用，严禁挤占挪用、虚报冒领、截留项目资金等现象发生。

十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野生连翘抚育示范基地建设取得良好成效，促进我

县中药材产业健康发展，特成立陵川县野生连翘抚育示范基地

建设领导小组：

组 长：李 青 县政府党组成员

副组长：李 刚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秦晋亚 县林业局局长

郭俊锋 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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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晋伟 夺火乡乡长

王国亮 古郊乡乡长

成 员：李爱军 县林业局副局长

王发平 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副科级干部

宋伟丽 夺火乡副乡长

刘亚男 古郊乡副乡长

梁婷婷 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种植业股股长

李志昌 县林业局资源科科长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，

负责该项目日常工作。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。县林

业局负责项目的政策合规性审核以及相关林业政策的指导、监

督和服务。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负责项目落实、资金落实、

项目的可行性审核以及技术方面的培训、指导、监督和服务。

项目乡镇负责及时组织落实施工主体、施工模式、施工安全以

及项目资金监管、兑现，并确定专班专人跟踪检查项目进度及

工程质量，发现问题，及时整改，确保项目高质量完成和资金

安全及时兑现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各相关部门和项目乡镇要

加强配合，协调一致，共同推动项目高质高效推进。

十一、竣工验收

项目结束后，项目涉及乡镇要以村为单位进行自查，形成

自查报告，报乡镇政府进行验收，形成验收报告，作为资金兑

现的依据。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对项目进行随机抽样检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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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乡镇为单位，抽样比例不低于实施面积的 30%。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，新闻单位。

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3 日印发


